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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庭审“合作”

———基于语用学视角

赵永平

（甘肃政法学院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庭审是一种高度程序化、机构化的活动，庭审的各个参与主体都有明确的角色定位与权力认知，其间又存在复杂的
目的关系。尽管庭审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遵守合作原则的情况，表现出明显的不合作现象，但是，掌控话语权的法官、公

诉人和律师等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使用各种策略和手段来迫使当事人合作，使庭审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从而在宏观层面实现

庭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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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审是一种高度机构化的活动，有严格的规约
性和程序性，要按照严格的规定和既定的程序来展

开；同时，庭审是有明确目的的，其一切活动都是有

准备的，是为实现既定的目的而展开的。作为一种

独特的机构性活动，庭审要求各庭审主体遵循特定

的庭审规范和程序，在规定的庭审程序中完成既定

的庭审目的。

在日常交际中，为了完成既定的交流目的，交

际双方需要进行潜在的合作，共同遵守一些说话的

原则和准则。庭审亦是一种交际活动，是由法院代

表国家司法权威，顺应当事人的请求，为了解决涉

法分歧而组织的、由不同庭审主体（法官、公诉人、

律师、当事人、证人等）参与的多向、复杂的交流过

程。从理想层面来讲，为了使庭审活动顺利进行，

实现既定的庭审目的，庭审的各个主体必须通力合

作。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庭审会话又是一个

不同于一般日常话语的机构性话语，对抗与矛盾永

远是庭审的主旋律。庭审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方（原

告和被告），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庭审双方会

尽己所能，驳斥对方，证明自己。因此，期待庭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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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方去合作又是不现实的。这种理想层面的“合

作”与实际层面的“不合作”反映了庭审的显著特

征，表现出逻辑上的悖论。但是，这种表面上的矛

盾可以在广义的合作概念下得以合理解决。

　　一　“合作原则”下的“合作”

Ｇｒｉｃｅ在“逻辑和会话”（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ａ
ｔｉｏｎ）一文中提出了“合作原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认为在人类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都有相互
合作、求得交际成功的愿望，为此，人们需要遵守一

些诸如真实、充分、关联、清楚等原则和准则。［１］

Ｇｒｉｃｅ提出的合作原则有四大准则，每条准则
下又有若干原则。具体内容为：（１）量的准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Ｍａｘｉｍ），包括两条原则：ａ）所说的话应包
含交谈所需的信息；ｂ）所说的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
的信息。（２）质的准则（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ｘｉｍ），同样包括
两条原则：ａ）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信息；ｂ）不要说
缺乏足够证据的话。（３）关系准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ｘ
ｉｍ），包含一条原则，即所说的话要同话题有关联。
（４）方式准则（ＭａｎｎｅｒＭａｘｉｍ），包括四条原则：ａ）
避免晦涩；ｂ）避免歧义；ｃ）简练；ｄ）有条理。

根据合作原则，在交流中交际双方应该遵守既

定的准则及其相关的原则来进行会话。如果在言

语交际中说话人一方的话语在表面上违反了合作

原则，那么说话人旨在传递特定的隐含意义，而听

话人要根据当时语境推断出说话人违反合作原则

的目的，推导出其隐含的含义，这种推导出来的隐

含含义称作“会话含意”。［２］４９在理想状态下，交际

双方按照合作原则相互合作，顺利地完成交际目

的。但是，在现实会话过程中，说话人经常会违反

合作原则中的一些准则，出现“不合作”的现象。那

么，“合作原则”是不是就没有普遍的解释力了呢？

的确，合作原则自从诞生之始，对其适用性便

一直存有异议。其实，根据Ｇｒｉｃｅ的最初观点，言语
交际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理性行为，而合作性正是

理性的一种体现。交际双方只有相互确认对方是

理性的，交际才有必要。理性的人在构建话语和理

解话语过程中体现出合作，而合作则是理性的突出

体现。在会话过程中，交际双方总是基于这样的前

提：听话人将说话人看成是理性主体，并愿意与之

合作；说话人也将听话人看成是理性主体，愿意并

有能力与之合作。［３］３５据此，尽管人们有时会由于种

种原因而违背合作原则，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违背，

其实质仍然是合作的，否则交流就难以进行下去。

“合作”并非一定要求说话人提供足够的、真实

的、与话题相关的信息，并用清楚明了、简洁有序的

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只要交际双方能够完成既定

的交流，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在合作，是在理性框架

下的宏观层面的合作。因此，合作原则具有广泛的

适用性和普遍的解释力，可以用于会话语篇分析

中，解释话语交流中的合作问题。在法学领域，有

一些学者把合作原则用于分析法律语言，讨论合作

原则在立法语言中的适用性及解释力。［４－５］近些

年，学者关注的重点是将合作原则应用于庭审话语

中，系统讨论法庭互动中的合作问题，［６－７］探讨合

作原则在法庭互动话语中的适用性和解释力，［３］分

析庭审话语中合作原则的违反。［８］其中，廖美珍的

研究在目的原则框架下，利用大量的庭审话语实

例，详细分析了庭审互动中的合作现象，为此类研

究提供了分析的思路与框架。

　　二　庭审中的“合作”

（一）庭审的权力分布与合作

庭审是一种高度机构化的活动，有严格的程序

和规约，也有明确的角色定位以及相应的权力分

布。［９］在庭审活动中，法官主导话题的起始和走向，

拥有最高的权力，起到庭审的主导者和组织者的角

色；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和公诉权，其权力

仅次于法官；律师主要为涉案当事人辩护，其权力

不及法官和公诉人，但又高于原被告和证人；而当

事人和证人则由于程序性规定以及缺乏相应的法

律知识而位于权力的底层，无权开启话轮，更无权

掌控话题，只能被动应答，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庭审解决的对象是争议与矛盾，对抗与矛盾永

远是庭审的主旋律。［１０］在这种对抗性的活动中，诉

讼双方有着截然相反的目的：原告方（刑事案件的

公诉人、民事案件的原告及其代理律师）要设法证

明其权益受到被告的侵害，从而获得相应的赔偿；

被告方（被告及其辩护律师）则要证明其无罪或罪

轻，从而免受或减轻惩罚。因此，要期待诉讼双方

去通力合作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种不合作只是微

观层面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因为庭审是高度机构

化和程序化的活动，庭审的进行是由具有话语权的

法官、公诉人、律师等掌控的，而合作是庭审顺利进

行所必须的。

在庭审活动中，各个诉讼主体都对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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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认知，对各自的机构角色和话语角色有明

确的定位，庭审活动按机构规则运行，话语内容可

以预知。为了庭审的顺利进行，每个庭审参与者都

要按照机构规则和法定程序组织审判活动，都要扮

演自己应有的角色。在这种高度机构化和程序化

的活动中，各个庭审主体间的配合与合作又是既定

的，也是必须的。否则，有如此多的参与者、程序又

如此复杂的庭审活动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因此，合

作是庭审活动有序进行的前提与保证。正因为如

此，法官、公诉人、律师、当事人以及证人等庭审主

体都会按照各自的权力和角色定位参与庭审活动，

扮演自己应有的角色，表现出积极的合作，至少是

表面上的合作。

（二）庭审的目的关系与合作

在庭审中，各个诉讼主体不同的庭审目的构成

了复杂的目的关系。总体而言，不同庭审主体间存

在四种目的关系：（１）目的一致———说话人有且知
道其共同的目的（体现在直接询问中的问答双方之

间以及刑事审判中的辩护律师和被告之间）；（２）
目的冲突———说话人知道各自的目的不一致（体现

在原告与被告之间，以及交叉询问中的问答双方之

间）；（３）目的中性———说话人的目的与诉讼双方
无利害关系（体现在理想状况下的法官和其他庭审

参与者之间）；（４）目的未知———说话人的目的不
为对方知晓。［６］４３７

这种既定的目的关系也决定了庭审活动中的

合作形式以及合作程度。在目的一致的情况下，问

答双方的合作是既定的，交际双方表现出高度的合

作，体现出经典的合作原则。在目的冲突的情况

下，不合作是预期的、设定的，也是正常的；即使合

作，其合作程度也往往趋向于连续体的负极。在目

的中性的情况下，可以合作，也可以不合作，是个变

量，但在不明显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话语双方

倾向于合作。在目的未知的情况下，合作与否是个

未知数。［６］４３８

总之，在庭审中，由于参与交际的主体都是理

性的人，尽管由于不同的目的关系而出现不同的合

作情况，但总体而言各个庭审参与者之间仍然是合

作的，否则就不会参与到法庭审判这一程序过程中

来，只是在遵守合作原则的诸准则方面，由于其目

的和利益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合作程度。［３］３５

　　三　庭审中的“不合作”

如上所述，庭审有严格的程序规约和明确的权

力分布，庭审的各个参与者总体而言是相互配合、

协同推进的，宏观层面的合作是既定的，也是必须

的。但是，就“合作原则”的各个具体准则而言，由

于庭审中诉讼双方的对立与矛盾，为了各自的利益

与目的，违反合作原则中的某些准则又是难免的，

法庭话语中具体层面的“不合作”也是客观存在的。

当然，这种不合作是以总体的合作为前提的，否则，

庭审将难以完成。我们根据合作原则及其诸准则，

讨论庭审中合作原则的表现方式，并结合实例讨论

法庭话语中的“不合作“现象。

（一）量的准则方面的不合作

量的准则要求所说话语应包含足够的信息，但

又不会超出所需信息。就庭审而言，量的准则要求

法庭中的问答双方提供适当的信息，所说话语要完

整、适量，既不能因为信息太少而影响理解，又不需

无用的过量信息。在庭审活动中，违反量的准则的

例子比比皆是。第一条子准则要求所说话语应包

含足够的信息，违反此条准则在于提供了过少的信

息，往往出现在目的冲突时的当事人的答话中，如：

公诉人：是谁用了（这种袜子）？

被　告：窑黑子，外地河北省的。
公诉人：是谁？叫什么？

被　告：刘某某、桑某某他们都用过这个。［６］４５２

该例中，面对公诉人的问题，被告不说具体的

人名，而用“窑黑子”来搪塞，违反了量的准则，企图

掩盖事实真相。可是公诉人立即识破了此企图，接

着进一步追问，被告不得不合作，说出实情。

第二条子准则要求不提供多于所需的信息，违

反该准则在于提供了过量信息，往往表现出合作过

度。这种过度合作常出现在目的冲突时的当事人

的答话中，目的在于通过提供过量信息企图混淆是

非，掩盖事实

法官：你知道他在报码？

被告：报码，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什么报码，但是

我没有去注意这些，没有去问。［１１］１１６

该例中，被告在回答了法官质问有关报码知情

一事后，又强调了他并没有注意，没有去问，这些明

显是法官没有问及的事情，违反了量的准则的第二

条子准则，即不提供多于所需的信息。被告之所以

这么做，意在强调自己并没有参与，旨在推脱自己

的罪责。

违反第二条子准则的情况也常出现在目的一

致时的代理人和当事人之间，此时的过量信息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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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尽可能多的利己信息。如：

辩护律师：这三百吨煤你们家提供了吗？

被　　告：提供了。
辩护律师：张某某家没有提供？

被　　告：好像是没提供吧。都是我提供的。［６］３８１

辩护律师是替被告辩解的，会尽量引导被告朝

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该例中，辩护律师和被

告目的一致，旨在证明村里的煤都是由被告提供

的，辩护律师引导被告说出了该事实，而被告也极

为合作，甚至提供了过量信息，突出了利己的事实：

“煤都是我提供的”。

（二）质的准则方面的不合作

质的准则指不说自知是虚假或缺乏足够证据

的话。就庭审而言，质的准则要求法庭上所说的话

要有事实依据，不能说假话，不能作伪证。严格地

讲，庭审是非常严肃和崇尚真相的，但在实际案例

中，诉讼当事人及其证人为了逃避责任或避免出现

不利于自己的局面，往往会说一些没有足够证据的

话，或把事实扩大、夸张，超出了事实真相，甚至说

谎，做假证，从而违反了质的准则，表现出质准则方

面的不合作。如：

法官：原告提供了一份房屋产权证，现在由被

告质证，看一下这个房子的证明。

被告：我也看不懂那个呢。

法官：对他这一份证据材料你认为，嗯，属实呢

还是不属实？

被告：我也不晓得他属不属实。

法官：他是房屋产权的证书，是国土房产局置

的一个房屋产权证书，这一个属实不属实？

被告：我也不晓得他属实不属实。［１１］１１７

该例中，面对法官对自己不利的追问，被告有

意敷衍，回避做出不利的回答，违反了质的准则，表

现出明显的不合作。再如：

公诉人：车上都有什么？

被　告：车上我不知道有什么。
公诉人：我再提醒你一句，珍惜今天开庭的机

会。再问你一遍，去时你们带什么东西了？

被　告：去时我不知道带什么东西了。［６］４１６

该例中，公诉人企图得到被告故意犯罪的证

据，面对对自己不利的追问，被告有意搪塞，不愿做

出正面回答，违反了质的准则。此时，公诉人利用

裸话语权警告被告，但被告仍然表现出不合作。

（三）关系准则方面的不合作

关系准则指所说的话要跟话题有关。就庭审

而言，关系准则指法庭上的问答必须要跟案件有

关，要紧紧围绕案件事实展开调查，而不能旁生枝

节，问一些跟案件无关的问题，或回答提问时跟所

问问题无关联。违反关系准则的情况多出现在目

的冲突时当事人的答话中，旨在敷衍搪塞，规避责

任，如：

法官：大约多少年了吧？

被告：我反正就是要求她，呃———得洗。

法官：我问你对她怎么样？不是你要求她。［６］２１８

该例中，当法官问被告跟“她”多少年没有一起

吃饭了，如果如实回答则会表明自己嫌弃“她”很久

了，所以被告避重就轻，不谈时间，而是谈条件“得

洗”，是答非所问，明显违反了关系准则。当然法官

及时介入，要求澄清，迫使被告合作。

违反关系准则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在交叉询

问的问话中，多由公诉人、代理律师或辩护律师发

问一些跟案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旨在得到一些有

利于己方当事人的有利信息。但由于跟案件不是

很相关，一般会由有裸话语权的法官打断，或由对

方律师请求法官中止。如：

律师：我在这上面说明一下啊，这个酒厂的污

水已经在我这个鱼塘受损之前损害了这个附近的

垸塘。

法官：请你注意！围绕本审判长刚才概括的事

实发表你的意见。［６］１７８

该例中，辩护律师并未按照既定的主题发表意

见，违反了关系准则，所以法官及时打断，要求其发

言要与议题关联。

（四）方式准则方面的不合作

方式准则要求所说话语要避免晦涩和歧义，并

且要简练，有条理。在庭审中，方式准则指法庭的

问答要清楚明了，有条有理。一方面，有话语权的

法官、公诉人、律师等在提问时要直截了当，清楚明

了，使当事人尽可能地明白自己需要回答什

么。如：

法官：你俩在王某某家居住的时候，相互之间

的关系怎么样啊？

被告：挺好的。

法官：挺好的？当中关系多吗？有吗？

被告：怎么着？

法官：是不是住在一起了啊？

被告：是。［６］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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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例中，法官是一名男性，被告为女性，在问及

性关系时使用了“关系”一词，但被告没有明白，此

处违反了方式准则。但法官及时补救，用另外一种

方式“住在一起”来转述，最终得到既定回答。

另外，方式准则要求不能诱导证人作证，也不

能预设被告人有罪或无罪。但是，法官和律师往往

会从有罪推定出发，预设被告有罪。如：

法　官：什么时间打的？还记得清吗
被告人：记得不太清楚。

法　官：都怎么打？
被告人：有时候使脚丫子就踢她。［６］４９６

该例中，法官的问话表明其问的是时间和方

式，但在其中预设了“打了她”这个事实，从而违反

了方式准则，而被告人的回答也表明其不知不觉中

已经承认了打人的违法事实。

另一方面，被动应答的当事人和证人在应答时

需简明扼要，有条有理，使问话者得到既定的所需

信息。但是，当发问人问及与自己不利的问题时，

当事人会有意回避，故意做出一些含糊不清或有歧

义的回答，企图蒙混过关。如：

公诉人：下车的时候都有什么东西？都给你什

么东西了？

被　告：下车就给过一手套。
公诉人：还有什么？

被　告：没有什么，到现场就递我个面罩。
公诉人：我再问你一遍，还有没有东西？

被　告：他提着一个塑料桶，我看不清，当时。
公诉人：行，他提了一个塑料桶。［６］４１２

该例中，公诉人旨在证实被告烧车所带的作案

工具：装着汽油的塑料桶，可是第一个回合被告避

重就轻，只提到手套，企图蒙混过关。由于得不到

所需答案，公诉人继续追问，被告又拿面罩搪塞。

可见，被告为了避免于己不利的信息，故意使用避

重就轻的回答，违反了方式准则。最后，公诉人不

得不使用裸话语权，要求澄清，被告不得不供认，但

即便如此，他还是采用了模糊性策略，使用“他提

着”“看不清”等模糊性表达。

可以看出，虽然庭审中会出现各种不合作现

象，但权力地位高的法官、公诉人、律师等会及时介

入，使用自己的裸话语权迫使对方合作，使庭审重

新回到既定的合作轨道上来。

庭审是一种高度机构化、程序化的活动，不同

的庭审主体间有着明确的权利分布和角色定位。

为了庭审的顺利进行，庭审的各个诉讼主体间需要

通力合作。然而，由于不同的诉讼目的，控诉双方

必然是对立、冲突的关系。在具体的庭审话语中，

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既定的目的，庭审的各个参与者

会在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等合

作原则的各个方面出现不合作的现象。但是，这种

不合作只是暂时的，因为掌控话语权的法官、公诉

人和律师等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使用各种策略和手

段来迫使当事人或证人合作，而迫于机构权力的压

力，答话方也不得不合作。因此，这种看似不合作

的现象均在机构性权势的干预下，在宏观层面得以

解决，从而实现了庭审的总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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